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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山东省公民变更民族成份申请表 

          市         县（市、区）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: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被变更人 

姓    名 
 

性

别 
 户籍所在地  

联系 

电话 
 

公民身份 

号    码 
 现民族成份  

拟变更民族 

成      份 
 

申请变更 

依    据 

 

□随生父   □随生母   □随养父   □随养母   □随继父   □随继母 

 

被变更人 

父亲姓名 
 民  族  

公民身份 

号    码 
 

被变更人 

母亲姓名 
 民  族  

公民身份 

号    码 
 

申请人 

承  诺 

本人承诺以上信息全部属实，如有虚假，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及

后果由本人承担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（捺印）：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县级民族 

工作部门 

审核意见 

 

经审查，申请人报送的申请材料属实，符合《中国公民民族成份登记 

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同意上报市民族工作部门审核。 
 

分管领导：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 

年    月    日 

市级民族 

工作部门 

确认意见 

 

经审核，申请人报送的申请材料符合《中国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办 

法》的规定，同意              同志由         族变更为         族。 
 

分管领导：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 

年    月    日 

备注  

  山东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监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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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 表 说 明 

 

1、申请人须认真如实填写此表格。 

2、确定公民的民族成份必须以国家确定的民族名称为准。 

3、个人的民族成份只能依据生父母、养父母和与子女有抚养教育关

系的继父母的民族成份确定。 

4、未满 18周岁的公民变更民族成份，由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

提出申请；年满 18 周岁的公民变更民族成份，由其本人提出申请。 

5、“被变更人父母”是指：根据生父（母）的民族成份提出变更申请

的，填写公民生父（母）基本信息；根据养父（母）的民族成份提出变更

申请的，填写公民养父（母）基本信息；根据继父（母）的民族成份提出

变更申请的，申请人填写与公民共同生活的生父（母）与继母（父）基本

信息。 

6、申请变更民族成份需要提交的证明材料：书面申请书；本人及其

生父母、养父母或继父母的居民户口簿、身份证；生父母、养父母婚姻关

系证明或收养证明；父母子女关系证明。 

7、本表一式三份，省、市、县民族工作部门各留存一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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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山东省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 

民族成份确定申请表 
          市         县（市、区）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: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被确定人 

姓    名 
 性别  

户籍所 

在地 
 

联系 

电话 
 

公民身份 

号    码 
 现民族成份  

拟确定民族 

成      份 
 

申请变更 

依    据 

 

□自愿申请      □单位证明 

 

申请人 

承  诺 

 

本人承诺以上信息全部属实，如有虚假，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及

后果由本人承担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：（捺印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县级民族 

工作部门 

审核意见 

 

经审查，申请人报送的申请材料属实，符合《中国公民民族成份登记 

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同意上报市民族工作部门审核。 

 

分管领导：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 

年    月    日 

市级民族 

工作部门 

确认意见 

 

经审核，申请人报送的申请材料符合《中国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办 

法》的规定，同意              同志确定为         族。 

 

分管领导：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 

年    月    日 

备注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东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监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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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 表 说 明 

 

1、申请人须认真如实填写此表格。 

2、确定公民的民族成份必须以国家确定的民族族称为准。 

3、个人的民族成份如与我国现有某民族成份相同或特征相近的，可

以申请填报为与我国相同或特征相近的某一民族，但须在入籍后两年内申

请办理。 

4、自愿申请填报为我国某一民族成份的，持所在单位出具的证明，

由户籍所在地县级民族工作部门审核、市级民族工作部门确认。 

5、确定民族成份需要提交的证明材料:个人书面申请书；所在单位出

具的证明；入籍证书；户籍证明。 

6、本表一式三份，省、市、县民族工作部门各留存一份。 

凡按本实施细则填报为我国某一少数民族成份的，按少数民族对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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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山东省公民变更民族成份确认意见书（存根） 

 

根据《山东省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实施细则》，经审核，

  （性别：    ，公民身份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），

符合变更条件，同意其民族成份由       族变更为        

族，请在 30日内到户籍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办理民族成份变更登

记，逾期不予办理。 

 

单位公章（市级民族工作部门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（盖骑缝章） 

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
山东省公民变更民族成份确认意见书 
 

         （县/市/区）公安局： 

兹有你辖区居民          ，性别：      ，公民身份号

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，其原民族为     族，现申请变更

为     族，经审核，符合《山东省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实施

细则》的规定，特批准其申请，请予办理有关变更手续。 

（此件有效期为 30 天） 

 

单位公章（市级民族工作部门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经办人: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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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山东省公民变更民族成份确认备案表 

确认单位：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变 更 依 据 

序号 
变更人 

姓名 
性别 公民身份号码 

变更前 

民族 

变更后 

民族 
类别 姓名 公民身份号码 民族 

确认 

时间 

经办人及 

联系电话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